《四川省科研失信调查处理办法（征求

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根据相关要求，现将《四川省科研失信调查处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有关情况说明如下。

一、起草依据

为进一步规范我省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工作，根据《科学技术活动违规行为调查处理规定》（科技部令第24号）、《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》（国科发监〔2022〕221号）、《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管理办法》（国科发监〔2023〕149号）等制度规定，科技厅牵头对《四川省科研失信调查处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川科政〔2023〕9号）进行了修正，形成了本《办法》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《办法》共7章53条。

第一章总则，明确本办法目的、适用范围、违规定义及类型、调查处理原则等内容。

第二章职责分工，明确省级主管部门、被调查人所在单位、项目及奖励管理部门、论文署名单位等各方调查职责。

第三章调查，规范举报受理、调查方案、行政调查与学术评议、调查报告、调查时限及延期等程序。

第四章处理，规定处理决定书内容、处理措施种类及适用、从轻从重情形、信息汇交等要求。

第五章申诉复查，规定申诉途径、复查受理及复核程序。
第六章保障与监督，明确工作纪律、保密要求、回避制度及信息通报等机制。

第七章附则，界定相关用语含义，明确授权条款及施行日期。

